
附件一 

 

南臺科技大學碩士在職專班 

新生報到延期繳交學位證書切結書 

註：1.延期繳交報考資格學位證書，僅限應屆畢業生，非應屆畢業生不得延期繳交。  

2.應屆畢業考生辦理延期繳交學位證書，須依次辦理切結，超過該次延遲期限者，請

檢附書面證明辦理再次延期，無證明者不予展期。  

姓      名    准考證號    

錄取系所組   高階主管企管碩士在職專班 
身 分 證

字 號 

  
  
  

聯 絡 電 話  (   )  行動電話    

    本人參加貴校 115 學年度高階主管企管碩士在職專班甄試招生考試業已錄

取，茲因  

□1.應屆畢業生，尚未領取畢業證書。(僅可切結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)  

□2.修讀低年級課程（附相關證明文件，例：選課表或原就讀學校出具證明）  

□3.參加暑修（附繳費收據）  

□4.其他因素（請敘明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一次切結期限：115 年 07 月 31 日 

第二次切結期限：115 年 08 月 30 日  

   

無法於報到時繳交學歷證件正本，惟本人確有就讀  貴校之意願，請同意先行

報到，並切結於 115 年   月    日前以掛號郵件寄達或親送方式，補繳學歷證件

正本。逾期未繳交畢業證書或未通知本校辦理延期繳交者，概以自願放棄入

學資格論，由本校逕行通知備取生遞補缺額，絕無異議。  

此致  

南臺科技大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 

  



南臺科技大學 EMBA 新生入學學籍資料表  114/12/27現場報到用
  本表之資料為呈報教育部學籍及本校校務行政電腦化之重要依據，務請詳實填寫，字跡不可潦草。本表除上網

http://portal.stust.edu.tw/OnlineEnrollment/填寫外，仍須於開學繳回此手寫學籍資料表。 

  基於「學生資料管理」、「教育行政」等目的，本校須取得學生的識別類、特徵類、金融資訊類、兵役狀況、學習經歷、

工作經驗(碩專生)以及家長、緊急聯絡人之基本資料，以在學生就學期間及地區內作為資料管理、教育事務、校內外活動辦

理、必要聯繫之用。您可依法行使請求查詢、閱覽、補充、更正；請求提供複製本；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；請求刪除

個人資料等權利，請洽 06-2533131-2401。(註：如未完整提供資料，將可能影響入學程序辦理。) 

Ａ  

學

籍

資

料

入學年月：民國 115 年 9 月 

學制：□夜二技 □專二技 □夜四技 □專四技 ▓碩士在職專班 

系所： EMBA(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) 

 學號：NB

粘貼最近 

三個月內 

二吋半身 

光面相片 

Ｂ

個

人

資

料 

姓名： 身分證號碼： 出生地： 

護照英文姓名： 生日：  年  月  日 

戶籍地址： 縣市  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 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郵遞區號□□□ 

通訊地址： 縣市  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 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郵遞區號□□□ 

電話：(日)（ ）－   （夜）（ ）－  手機： 

緊急聯絡人：   關係： 電話：（ ）－ 手機： 

服役狀態：□已服役 □未服役 □服役中 □免服役 

本人郵局帳號：局號： 帳號： 請影印郵局存摺封面黏貼於背面 
因學生之各項獎學金、工讀金及學費退費都會自動撥至學生之郵局帳戶，故請詳實輸入學生本人之「郵局帳戶號碼」。 

身分證正面影本粘貼處 身分證反面影本粘貼處 

Ｃ

入

學

資

料 

入學資格(學歷證件請填寫報考時登錄學歷，如以同等學力報名，請另於同等學力處述明)： 

□學歷證件：□畢業□肄業  年  月  校 科(系) 

學制：□博士□碩士□大學□二技□四技□二專□五專□高中(職)□其他：

□同等學力：

入學身分：一般生    □原住民 □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

Ｄ

就

業

資

料 

服務單位： 電話： 

地址： 

擔任職位： 到職年月： 

本表資料如有造假，願受法律責任。 學生簽章： 日期：114 年  月  日 

http://portal.stust.edu.tw/OnlineEnrollment/


南臺科技大學(碩專) 

114/12/27報到用(男生)

115學年度第1學期男生兵役狀況調查表
※重要提醒，填表前務必先詳閱說明，以維自身權益※ 

※這張表是有關您個人的兵役相關權益，所以請務必詳閱說明後詳實填寫，資料不全或

缺少相關證明文件(影本)，無法辦理「緩徵」或「儘後召集」(免點召、教召)。 

一、本表於新生、轉學生報到時繳交。最遲務必於開學一週內繳交至註冊組(S101)。

未繳交者無法辦理在學期間緩徵或儘召事宜(逾期未繳者視同自動放棄申辦)。 

二、復學生、轉系(降轉、轉部)、延修生須於重新填繳本表，再度確認兵役及戶籍狀況(且

必須於規定期限完成註冊繳費)，以辦理在學期間「緩徵」或「儘召」(免點召、免教召)。 

三、前畢(肄)業學校，請填寫你前一個就讀的學校或學制(含：校名、科系、學制、畢肄業年月)。 

四、在學期間戶籍住址或兵役狀況若有異動，請務必即刻到進修部辦理更正，以免影響權益。 
五、軍訓課程折抵役期，請洽或軍訓室(L棟-4F L408)或校安中心(L 棟 1 樓)。 

六、有關國防役、預官役、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，請洽軍訓室：06-2533131 轉 2902。 
七、有關替代役事宜，可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查詢或洽戶籍地區(鄉鎮市)公所民政課。 

※填繳本表即同意業務單位於個資法規範之合法範圍內使用個資，以辦理學生就學相關業務。 

學號 姓名 

系(所)班級 
□新生  □暑假已服役 2個月  □暑假已服役 4個月 

□復學生   □轉學生   □轉系(部)   □延修生

手 機 
(有手機者必填) 

電話 
公司：(  )  分機 

住家：(  ) 

※重要!!本表各欄務必詳實填寫，資料不全 

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

或缺少證件，無法辦理緩徵或儘召(免點召、教召)

請黏貼身分證背面影本

前
畢

肄
業學校

(前一個就讀的
學校或學制) 

校名: 

(請填完整全名) 

□科 

□系 

(請填完整全名) □所 

□高中職 □五專

□四技 □二專

□二技 □大學

□碩士□其它____

□____年____月___年級
上

下
學期肄業 

□民國_____年____月畢業

(各欄位務必詳實填寫，以維自身權益) 

※請務必確實勾選並繳交(黏貼)相關證明影本，以免影響自身權益。 

□1.尚未服兵役(含 83 年次以後暑假已服役 2 個月，尚未完成 4 個月)：黏貼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 

□2.義務役退伍(含已完成 4 個月軍事訓練)：背面請浮貼退伍令(結訓令)正、反面影本 

□3.志願役退伍：背面請浮貼退伍令影本 

□4.現役職業軍人：背面請黏貼軍人身分證影本(在學期間退伍者，屆時需繳退伍令影本以憑辦理儘召) 

□5.替代役：背面請浮貼替代役退役證明影本 

□6.免役：□國民兵 □免役體位，本表背面請浮貼免役證明影本。 

□7.已除役：□士官長、校官 59 歲  □尉官、士官 51 歲  □志願役士兵 46 歲  □義務役士兵 37 歲 

□8.因故停役：背面請浮貼停役證明影本 

□9.僑生、外籍生：請黏貼護照或居留證影本(有中華民國國籍者須粘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) 

※已服完兵役者請加填下列，以利辦理儘後召集(逾期後備指揮部即不再接受儘後召集申請，請

已服役學生特別注意自身權益)。 

軍 

種 

□陸軍
□海軍
□空軍

階 

級 

□上校
□中校
□少校

□上尉
□中尉
□少尉

□上士
□中士
□下士

□上兵
□一兵
□二兵

□ 
志願役 
「士兵」 

□ 
士官長 

□ 
補充兵 

E605
螢光標示

E605
螢光標示

E605
螢光標示



 南臺科技大學 115 學年度高階主管企管碩士在職專班（EMBA）甄試入學招生簡章 

P.17 
 

【附表一】 錄取生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申請書 

南臺科技大學 115 學年度高階主管企管碩士在職專班（EMBA） 

甄試入學招生 錄取生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申請書 

 

准考證號碼   姓名   

出生年月日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身分證 

字  號 
                    

錄取組別 
□甲（一般）組 

□乙（實務）組 

通訊處 

□□□ 
電

話 

公：（） 

宅：（） 

行動電話： 

     

    本人自願放棄錄取貴校高階主管企管碩士在職專班（EMBA）               組

之錄取資格，特此聲明。 

 

此致 

南臺科技大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意事項： 

1.請填妥本申請書後，將本申請書寄達本校進修處。 

2.本校完成確認程序後，於本書申請書加蓋確認戳章，正本由本校留存，影本寄還考生

存查。 

3.完成上述程序後，考生始得參加 115 學年度其他學校研究所招生考試。 

南臺科技大學 

確認章 

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  

owner
打字機文字
附件四

owner
打字機文字

owner
打字機文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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